
报关员考试冲刺班第32讲讲义第三章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

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/2021_2022__E6_8A_A5_E

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9828.htm 第三章进出境货物第四

章物品 第三章 进出境货物 第二十三条 进口货物自进境起到

办结海关手续止，出口货物自向海关申报起到出境止，过境

、转运和通运货物自进境起到出境止，应当接受海关监管。 

第二十四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、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向海

关如实申报，交验进出口许可证件和有关单证。国家限制进

出口的货物，没有进出口许可证件的，不予放行，具体处理

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 ▲▲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自运输工具

申报进境之日起十四日内，出口货物的发货人除海关特准的

外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、装货的二十四小时以前，

向海关申报。 ▲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超过前款规定期限向海关

申报的，由海关征收滞报金。 ▲ 第二十五条 办理进出口货物

的海关申报手续，应当采用纸质报关单和电子数据报关单的

形式。 第二十六条 海关接受申报后，报关单证及其内容不得

修改或者撤销；确有正当理由的，经海关同意，方可修改或

者撤销。 第二十七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经海关同意，可以在

申报前查看货物或者提取货样。需要依法检疫的货物，应当

在检疫合格后提取货样。 第二十八条 进出口货物应当接受海

关查验。海关查验货物时，进口货物的收货人、出口货物的

发货人应当到场，并负责搬移货物，开拆和重封货物的包装

。海关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径行开验、复验或者提取货样。 经

收发货人申请，海关总署批准，其进出口货物可以免验。 第

二十九条 除海关特准的外，进出口货物在收发货人缴清税款



或者提供担保后，由海关签印放行。 ▲▲第三十条 进口货物

的收货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

报的，其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，所得价款在扣

除运输、装卸、储存等费用和税款后，尚有余款的，自货物

依法变卖之日起一年内，经收货人申请，予以发还；其中属

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，应当提交许可证件而不能提供

的，不予发还。逾期无人申请或者不予发还的，上缴国库。 

▲▲确属误卸或者溢卸的进境货物，经海关审定，由原运输

工具负责人或者货物的收发货人自该运输工具卸货之日起三

个月内，办理退运或者进口手续；必要时，经海关批准，可

以延期三个月。逾期未办手续的，由海关按前款规定处理。 

前两款所列货物不宜长期保存的，海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

前处理。 收货人或者货物所有人声明放弃的进口货物，由海

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；所得价款在扣除运输、装卸、储存等

费用后，上缴国库。 ▲第三十一条 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口或者

暂时出口的货物，应当在六个月内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；

在特殊情况下，经海关同意，可以延期。（展览品） 第三十

二条 经营保税货物的储存、加工、装配、展示、运输、寄售

业务和经营免税商店，应当符合海关监管要求，经海关批准

，并办理注册手续。 保税货物的转让、转移以及进出保税场

所，应当向海关办理有关手续，接受海关监管和查验。 第三

十三条 企业从事加工贸易，应当持有关批准文件和加工贸易

合同向海关备案，加工贸易制成品单位耗料量由海关按照有

关规定核定。 ▲加工贸易制成品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复出口

。其中使用的进口料件，属于国家规定准予保税的，应当向

海关办理核销手续；属于先征收税款的，依法向海关办理退



税手续。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制成品因故转为内销的

，海关凭准予内销的批准文件，对保税的进口料件依法征税

；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，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

许可证件。 第三十四条 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设立的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，由海关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实施监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